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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体合同降低工资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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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调整方式

工资一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我国 《劳动合

同法 》 第 17 条规定 “劳动报酬 ”

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之一。

在实践中， 劳动者和企业约定

工资的主要方式有以下三种： 1.固

定工资 ； 2.基本工资+绩效奖金 ；

3.按企业的工资制度执行。 企业的

工资制度多种多样， 有些会设定一

个基本工资， 在此基础上考虑总体

工龄 、 在本企业工龄 、 岗位 、 职

务、 职称、 学历等多种因素， 还规

定了工资的调整机制。

在这三种工资约定方式下， 如

果企业要降低劳动者工资， 那么第

一种工资约定的方式就比较死板，

缺乏弹性； 对于第二种方式， 如果

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或劳动者表现不

佳， 绩效奖金自然也就没有了， 这

本身就是劳动合同的约定， 除非企

业要降低劳动者的基本工资； 对于

第三种方式， 一般企业的工资制度

就规定了工资的调整制度， 按工资

的调整制度执行即可。

劳动者的工资不是一成不变

的， 正常情况下会随着企业的发展

及劳动者技能的提升而有所提升。

如果企业提升劳动者的工资， 劳动

者一般不会有意见， 如果要降低劳

动者的工资， 劳动者自然会有反对

意见。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29 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

照劳动合同的约定， 全面履行各自

的义务。”

该法第 35 条规定：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

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 变更劳动合

同，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

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各执一份。”

在法律有如此规定的情况下，

企业要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依法应当

和劳动者协商一致， 而且还要用书

面形式。 那么能否通过集体协商来

变更劳动者的工资呢？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52 条

规定：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

可以订立劳动安全卫生、 女职工权

益保护、 工资调整机制等专项集体

合同。”

我国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

法》 第 3 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工

资集体协商， 是指职工代表与企业

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

度、 工资分配形式、 工资收入水平

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 在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 本

办法所称工资协议， 是指专门就工

资事项签订的专项集体合同。 已订

立集体合同的， 工资协议作为集体

合同的附件， 并与集体合同具有同

等效力。”

该办法第 4 条规定： “依法订

立的工资协议对企业和职工双方具

有同等约束力。 双方必须全面履行

工资协议规定的义务， 任何一方不

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工资协议。”

从上述规定来看， 在我国通过

集体协商也可以对工资进行调整，

而且该调整对企业和劳动者都是有

约束力的。

可见我国劳动者工资调整主要

有两种方式， 劳动合同的调整和集

体合同的调整， 两者都是有法律效

力的。

集体合同的法律依据

和用人单位相比单个劳动者处

于弱势地位， 而劳动者组织起来，

成立工会， 就可以通过集体协商等

方式与用人单位进行谈判。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52 条

规定：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

可以订立劳动安全卫生、 女职工权

益保护、 工资调整机制等专项集体

合同。”

一般情况下， 劳动者通过集体

协商提出的是提高工资的要求， 协

商的是工资的提高机制。

既然是工资调整机制， 除了调

高工资， 也有可能是调低工资。 企

业的经营不可能一帆风顺 ， 我国

《劳动法》 第 47 条规定： “用人单

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

济效益， 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

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可见在

确定工资水平时， 单位的经济效益

是主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在企业发

展良好、 经济效益好的时候， 集体

协商可以谈工资的提高机制。 而在

用人单位陷于困境时， 为了首先确

保生存， 双方也可以协商工资的下

调机制以共渡难关。

我国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

法》 第 7 条规定： “工资集体协商

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 工资协

议的期限； （二） 工资分配制度、

工资标准和工资分配形式； （三）

职工年度平均工资水平及其调整幅

度； （四） 奖金、 津贴、 补贴等分

配办法 ； （五 ） 工资支付办法 ；

（六） 变更、 解除工资协议的程序；

（七） 工资协议的终止条件； （八）

工资协议的违约责任； （九） 双方

认为应当协商约定的其他事项。”

该条规定里的工资 “调整幅

度”， 正常理解下就应当既包含向

上调整、 也包含向下调整。

我国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

法》 第 17 条也规定： “职工和企

业任何一方均可提出进行工资集体

协商的要求。 工资集体协商的提出

方应向另一方提出书面的协商意向

书， 明确协商的时间、 地点、 内容

等。 另一方接到协商意向书后， 应

于 ２０ 日内予以书面答复， 并与提

出方共同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有些地方条例中对此也有规

定， 比如 《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

例》 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企业

可以根据年度严重亏损的实际情况

并综合考虑物价、 政府工资指导线

等原因， 提出工资不增长或者负增

长的协商要求。”

可见， 工资集体协商是职工和

企业都可以发起的。 企业集体协商

可以调高工资水平， 特殊情况下也

可以调低工资水平， 而且这样的调

整是针对全体员工的。

与劳动合同的关系

集体合同能否降低劳动合同约

定的工资， 还涉及集体合同和劳动

合同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两者的效

力问题。

我国 1994 年颁布的 《劳动法》

第 33 条规定： “企业职工一方与

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

利等事项， 签订集体合同。 集体合

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该法第 35 条规定： “依法签

订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

工具有约束力。 职工个人与企业订

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报

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

定。”

《劳动合同法》 也做了类似的

规定， 该法第 51 条规定： “企业

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

商， 可以就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

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

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

体职工讨论通过。”

该法第 54 条规定： “依法订

立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具有约束力。 行业性、 区域性集体

合同对当地本行业、 本区域的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该法第 55 条规定： “集体合

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

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

准；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

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

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

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 都明确

了集体合同如果有效， 那么对企业

和劳动者都是有约束力的。

对于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的关

系， 都明确了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报

酬和条件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标

准。

那么反过来， 集体合同调低了

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 该怎么处理

呢？ 我国的劳动法律对此没有做出

明确规定，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立法

的缺陷。

2006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二 ） 》 第 16 条规定 ：

“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

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不一致， 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

约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 能否理解

为只要劳动者主张适用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的规定就不适用了呢？ 我

们认为 ， 不能机械地理解司法解

释， 应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集体合同签署在前， 劳动

合同签署在后， 集体合同的待遇高

于劳动合同的约定， 那么根据前述

《劳动合同法 》 第 55 条的规定 ：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

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

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

这种情况下， 如果劳动者主张

适用集体合同的约定， 那么就应当

适用集体合同的约定。 如果劳动合

同的约定高于集体合同的约定， 劳

动者主张适用劳动合同的约定， 就

应当适用劳动合同的约定。

如果劳动合同签订在前， 集体

合同签订在后， 集体合同约定的标

准高于劳动合同的约定， 劳动者主

张适用集体合同的约定当然没有问

题。

如果签订在后的集体合同调低

了签订在前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待

遇， 集体合同是否有效呢？

我们认为这又要区分为两种情

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是整体调低

了劳动者的薪酬， 而且企业有特定

理由的， 那就应当是有效的。 如集

体合同约定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 全体员工降薪 20%， 降薪后

低于最低工资的 ， 按最低工资执

行。 我们认为这种约定是有效的，

因为这一集体协商的结果针对的是

整体， 而且是为了企业的生存， 如

果不调整劳动者的工资， 企业有可能

就倒闭了， 受损的更是劳动者。

这种集体合同从长远角度也是保

护劳动者利益 ， 如果企业都不存在

了， 劳动者的利益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种情况， 如果集体合同只是

降低了某个特定员工的工资， 比如将

张某的工资从 15000 元降为 5000 元，

我们认为这种集体合同对张某是无效

的。

集体合同协商的应是整个企业的

工资调整机制， 而不是借集体的名义

降低某个特定员工的工资。

在以集体合同为名针对个人的情

况下， 劳动者显然有权选择劳动合同

的约定。

现在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为

数不少的企业陷入经营困境， 其中一

些企业选择了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来

降 薪 ， 以 渡 过 难 关 。 人 社 部 发

[2020] 8 号文也指出： “对受疫情影

响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 鼓励企

业通过协商民主程序与职工协商采取

调整薪酬、 轮岗轮休、 缩短工时等方

式稳定工作岗位； 对暂无工资支付能

力的， 要引导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

协商延期支付， 帮助企业减轻资金周

转压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沪高法

[2020] 203 号文第六条指出： “对于

用人单位通过法定程序与职代会、 工

会、 职工代表进行民主协商的方式对

调岗降薪 、 延迟支付工资 、 轮岗轮

休、 停工停产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且该意见公平合理的、 仅适用于疫情

期间的， 可以作为审裁依据。”

可见上海法院也认可了在疫情期

间， 通过集体协商降低劳动者工资的

效力。

我们认为， 不仅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 而是在其他任何时候， 只要企

业经营客观上陷入困难， 通过集体协

商的方式来降低员工整体工资水平都

是有效的， 集体协商工资的调整机制

本来就可能是调高也可能是调低， 虽

然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来调高工资水平

是大多数情况， 但也不能排除调低水

平这一少数情况。

当然， 工资集体协商的结果不能

使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一些企业为了应对经营困难而采取

了自救措施， 其中不乏通过集体协商签署集体合同等方式来降低

劳动者薪酬的。

那么，这样的集体合同对劳动者是否有约束力呢？ 有人认为，

企业不能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降低劳动者工资， 不能以集体合同

来变更劳动合同的约定。对此我们持相反意见，我们认为企业通过

集体协商签署的集体合同对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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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消费者：

2020年1月下旬， 在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我将一批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销售

给上海市浦东新区柳埠路214号

上海好药师柳博药店、 高木桥

路737号上海好药师洲浦药店、

孙农路422号上海好药师繁昌药

店的有关人员， 对各位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 在此，

我对销售上述不合格医用口罩

的行为真诚地向广大消费者表

示赔礼道歉。 为保障您的身体

健康， 请勿使用不合格口罩。

程占涛

2020年7月20日

声 明

近期金山海警局在海上缉

私执法中查扣一艘涂刷船名为

“顺达99” 的船舶， 经海警机关

多方联系查找， 无法联系到船

舶的所有人。 根据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海关

总署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

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署缉

发 【2019】 210号）， 特发布认

领公告。

请上述船舶所有人在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 持有

效证书及有关证明材料， 主动

与金山海警局联系认领。 逾期

未认领的， 我局将上述船舶依

法拍卖、 变卖后所得价款上缴

国库。

特此公告

联系人： 汪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

卫一路297号

联系电话： 57951400

金山海警局

2020年7月20日

认 领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徐汇区安妮玫特服

装店， 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本 ， 经营者姓名 ： 李社 ，

注册号： 3101043003370， 声明

作废。


